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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模型交付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模型交付的基本要求、勘测及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

工及运维准备阶段、交付物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及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竣工及运维准备、交付物管

理全生命周期建筑信息模型成果的交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 51212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35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T 51269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GB/T 5130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JGJ/T 448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信息模型交付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delivery

根据工程项目的应用需求，将勘测、设计、施工、竣工及运维准备各阶段形成的建筑信息模型及相

关数据进行移交的行为，简称BIM交付。建筑信息模型交付的各类成果文件，简称BIM交付成果。

4 基本要求

4.1 工程建设项目 BIM 交付应包括勘测及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以及竣工及运维准备阶段的 BIM 交付。

4.2 BIM 交付过程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完整性：交付物应包含模型文件、关联文档及数据表格，满足阶段应用需求；

b) 一致性：几何信息应与实际工程相符，非几何信息应真实准确；

c) 层级性：按工程系统→分系统→子部件分级组织模型结构；

d) 安全性：涉密项目应进行模型脱敏处理，符合国家信息安全规定；

e) 可扩展性：数据架构应支持未来信息补充和更新。

4.3 建设方应统一接收并整合各阶段 BIM 交付成果进行交付传递。

4.4 BIM 交付宜由建设单位依据工程应用需求，宜以合同形式与相关方明确交付内容、交付深度、交

付方式，形成项目交付标准；建设单位向行政审批部门的 BIM 交付，应根据行政审批的统一要求进行。

4.5 各阶段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 BIM 模型和模型关联文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BIM 模型宜按勘测与设计、施工、竣工和运维准备阶段划分，模型细度应满足各阶段交付要求；

b) 各专业、专项模型关联的数据信息应协调一致，并具有连续性；

c) 模型关联文件应包括模型使用说明书、图纸、工程资料、可视化成果、工程量统计等，图纸、

可视化成果、工程量统计宜优先从 BIM 模型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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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IM 交付成果应建立各阶段 BIM 模型之间、同一阶段各专业（专项）BIM 模型之间、BIM 模型与模

型关联文件之间的链接关系。

4.7 BIM 模型应同时交付源格式和交换格式文件，各阶段交付成果及格式应由相关方自行规定。BIM

模型交换格式应同时符合 GB/T 51301 的规定。

4.8 BIM 交付成果应建立安全、可靠、协同的通用数据环境，通用数据环境应满足 BIM 模型、模型关

联文件的存储和交付的要求。

4.9 BIM 交付成果应清除冗余信息，各阶段成果交付前应进行模型清理。

4.10 项目各参与方应采用统一的坐标系统（大地坐标系或项目独立坐标系）、度量单位（毫米制）、

文件命名规则（按“项目编号-专业-楼层-日期”结构化命名）及分类编码体系（基于 GB/T 51269）。

宜使用通用数据环境（CDE）作为协同平台，实现数据集中管理和版本控制。

5 勘测及设计阶段

5.1 一般要求

5.1.1 勘测及设计阶段 BIM 交付成果应与场地现状一致，满足施工工艺、设备与材料的通用需求。

5.1.2 BIM 模型单元信息深度划分为 N1、N2、N3 和 N4 四个等级（如表 1所示），交付要求应符合 GB/T

51301 的有关规定。

表 1 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1级信息深度 level 1 of information detail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角

色等信息

2级信息深度 level 2 of information detail N2
宜包含和补充N1等级信息，增加实体系统关系、

组成及材质，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3级信息深度 level 3 of information detail N3
宜包含和补充N2等级信息，增加生产信息、安装

信息

4级信息深度 level 4 of information detail N4
宜包含和补充N3等级信息，增加资产信息和维护

信息

5.1.3 勘测及设计 BIM 交付应包含勘测 BIM 交付成果和设计 BIM 交付成果。

5.1.4 勘测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测绘 BIM 模型、岩土工程勘察 BIM 模型等，BIM 交付成果应满足设计

和施工对勘测 BIM 信息的要求。

5.1.5 设计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设计 BIM 模型、模型使用说明书，BIM 交付成果应满足施工对设计 BIM

信息的要求，并满足各专业报规报建的要求。

5.2 勘测 BIM 交付成果

5.2.1 测绘 BIM 交付内容应包含反映场地现状的三维地理信息模型，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地形建模：基于航测或地面测绘数据，生成数字高程模型（DEM），精度误差≤0.1 m；

b) 地下管线：应综合物探资料，区分给水、排水、燃气、电力等管线类型，标注管径、材质、

埋深；

c) 既有建筑：保留建筑应建立外部轮廓模型，含层高、出入口位置、结构类型；

d) 规划控制线：应清晰表达用地红线、建筑控制线、高度控制区等矢量边界。

5.2.2 测绘 BIM 交付成果应满足设计阶段对地表信息数据的需求。

5.2.3 岩土工程勘察 BIM 模型可分为地质模型、勘探模型、测试模型等，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质模型包括：岩土体、地质构造、地下水、不良地质体等模型；

b) 勘探模型包括：钻孔、探井、探槽、探坑、物探等模型；

c) 测试模型包括：原位测试点、取样点等模型。

5.2.4 岩土工程勘察 BIM 模型应反映地层、含水层和地质构造空间分布规律，并应包括与模型对象相

关联的属性信息。

5.2.5 岩土工程勘察 BIM 模型的主要交付物的代码及类别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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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付物的代码及类别

代码 交付物类别 备注

D1 岩土工程勘察信息模型 可独立交付

D2 属性信息表 与D1类共同交付

D3 钻孔平面布置图、工程地质剖面图 与D4类共同交付

D4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可独立交付

D5 项目需求书 与D1类共同交付

D6 岩土工程勘察模型执行计划 与D1类共同交付

D7 模型工作量清单 与D1或D3类共同交付

注：钻孔平面布置图和工程地质剖面图宜基于岩土工程勘察信息模型的视图和表格加工而成。

5.2.6 勘测阶段模型关联文件宜包括模型工程视图、表格、报告等。在工程不同应用阶段，岩土工程

勘察信息模型主要交付物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工程不同应用阶段移交的交付物

代码 交付物类别 可行性研究勘察 初步勘察 详细勘察 施工勘察

D1
岩土工程勘察信息

模型
√ √ √ √

D2 属性信息表 － △ √ √

D3
钻孔平面布置图、工

程地质剖面图
－ △ √ √

D4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 △ √ √

D5 项目需求书 √ √ √ √

D6
岩土工程勘察信息

模型执行计划
△ √ √ √

D7 模型工作量清单 － △ √ √

注：表中“√”表示应具备；“△”表示宜具备；“－”表示可不具备。

5.3 设计 BIM 交付成果

5.3.1 设计 BIM 交付成果的模型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模型。

5.3.2 方案设计模型交付内容应体现设计概念和空间关系，应包括：建筑体量与场地关系、主要功能

分区与流线组织、结构体系选型、绿色建筑性能参数（采光、通风模拟结果）。

5.3.3 初步设计模型应建立分专业协调模型，满足方案深化和审批要求，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建筑专业：明确防火分区、疏散距离、无障碍设计，墙体区分承重与非承重；

b) 结构专业：布置主要柱网、梁板尺寸，定义荷载工况；

c) 机电专业：确定系统原理、主要设备房位置；

d) 专项模型：包含节能计算、日照分析、声学模拟等验证报告。

5.3.4 施工图设计模型应达到可指导施工的深度，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建筑信息：墙体构造层次、门窗精确尺寸、装饰面层分缝；

b) 结构信息：配筋参数、节点详图、预埋件定位；

c) 机电信息：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位置、设备接口尺寸；

d) 专项深化：幕墙节点、钢结构连接、预制构件拆分。

5.3.5 设计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设计阶段交付所需的全部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

5.3.6 设计 BIM 交付成果应符合 GB/T 51301 的规定，其中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 JGJ/T 448，

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4 的规定。各子阶段设计 BIM 模型的交付内容应符合表 5。

表 4 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1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1 of geometric detail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2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2 of geometric detail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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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续）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3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3 of geometric detail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4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 4 of geometric detail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造加工准备等高精度

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表 5 设计阶段应交付的模型内容

阶段 总图 建筑 结构 给水排水 供暖 通风空调 电气 智能化

方案设计 √ √

初步设计 √ √ √ √ √ √ √ √

施工图设计 √ √ √ √ √ √ √ √

5.3.7 设计 BIM 模型交付成果的模型应按专业创建。

6 施工阶段

6.1 一般要求

6.1.1 施工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深化设计模型、施工过程模型及模型关联文件。

6.1.2 施工 BIM 交付成果应与工程实体一致，并反映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6.1.3 施工 BIM 交付的模型应按专业创建，并关联工程建设数据信息和工程资料。

6.1.4 施工 BIM 交付应根据合约要求实施，宜单独交付或按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划分方

式集成后进行交付。

6.1.5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划分应符合 GB 50300、GB/T 51212 和 GB/T 51235 的规定。

6.1.6 深化设计模型、施工过程模型和模型关联文件应满足数据存储与交互协议的要求，并应实时查

询、调阅与应用。

6.1.7 施工模型及上游的施工图设计模型细度等级代号应符合表 6 的规定。施工模型在满足 BIM 应用

需求的前提下，宜采用较低的模型细度。

表 6 施工模型及上游的施工图设计模型细度等级代号

名称 代号 形成阶段

施工图设计模型 LOD300 施工图设计阶段

深化设计模型 LOD350 深化设计阶段

施工过程模型 LOD400 施工过程阶段

竣工验收模型 LOD500 竣工验收阶段

6.1.8 施工模型应满足工程项目相关方协同工作的需要，支持工程项目相关方获取、应用及更新信息。

对于用不同 BIM 软件创建的施工模型，宜使用开放或兼容的数据格式进行模型数据交换，实现各施工模

型的合并或集成。用于共享的模型元素应能被唯一识别，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模型与设计保持一致；

b) 模型数据已经通过审核、清理；

c) 模型数据是经过确认的版本；

d) 模型数据内容和格式符合数据互用要求。

6.2 深化设计 BIM 交付成果

6.2.1 深化设计 BIM 交付成果应在施工图设计阶段交付成果基础上，依据施工工艺和现场实际情况等

进行深化设计形成。深化设计 BIM 交付成果中的深化设计模型宜在施工图设计模型基础上，根据深化设

计要求分专业进行新建、调整、细化，并根据合约交付要求进行交付。

6.2.2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深化设计 BIM 交付的模型宜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

修、屋面、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等分部工程深化设计模型，并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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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深化设计模型宜包括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

型钢混凝土结构、铝合金结构和木结构等子分部工程模型；

b) 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工程深化设计模型宜分为建筑地面、抹灰、外墙防水、门窗、吊顶、轻质

隔墙、饰面板、饰面砖、幕墙、涂饰、裱糊与软包、细部等子分部工程深化设计模型。

6.2.3 深化设计模型的创建、应用以及包括的模型内容、模型元素及信息应符合 GB/T 51235 的规定。

6.3 施工过程 BIM 交付成果

6.3.1 施工过程 BIM 交付成果应基于施工图设计或深化设计的交付成果形成。施工过程模型宜在施工

图设计模型或深化设计模型基础上创建，宜根据工作分解结构（WBS）和施工方法对模型元素进行必要

的拆分或合并处理，并按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对模型及模型元素附加或关联施工信息，随着施工进度不断

完善施工过程信息和工程资料。应按进度节点更新模型状态，交付阶段性成果，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进度对比模型：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可视化对比；

b) 质量验收模型：嵌入隐蔽工程影像、材料检验报告、实测实量数据；

c) 安全管控模型：标识高危作业区、安全防护设施点位；

d) 竣工预演模型：提前模拟设备安装路径，验证维修空间；

e) 成本控制模型：通过三维建模、大数据分析及模拟优化实现全生命周期成本精准管控；

f) 资料整理和应用模型：通过集中整合建筑全周期信息形成标准化数据库，为设计、施工及运

维提供协同支持与决策依据。

6.3.2 施工过程模型应根据合约要求和工程建设实际需求分专业创建、展开应用并组织交付。

6.3.3 施工过程模型应分为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屋面、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通

风与空调、建筑电气、智能建筑等分部工程模型。

6.3.4 当工程发生变更时，应更新施工模型、模型元素及相关信息，并记录工程及模型的变更。

6.3.5 模型或模型元素的增加、细化、拆分、合并、集成等操作后应进行模型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检查。

7 竣工及运维准备阶段

7.1 一般要求

7.1.1 竣工及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应真实反映建设工程的竣工现状，并与工程实体一致。

7.1.2 竣工及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竣工 BIM 交付成果和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

7.1.3 竣工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竣工 BIM 模型和模型关联文件。

7.1.4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应包括运维准备 BIM 模型和模型关联文件。

7.1.5 交付方应整合勘测、设计、施工各阶段数据，建立“竣工即运维”数字孪生体，具体应符合以

下要求：

a) 几何一致性：模型与实际建筑偏差≤10 mm，复杂区域配有点云校验报告；

b) 信息完整性：包含所有设备参数、质保信息、隐蔽工程记录；

c) 系统可追溯：记录主要材料生产批次、运输信息、安装时间；

d) 编码规范性：设施设备按统一编码（如 COBie 标准）关联运维数据库。

7.2 竣工 BIM 交付成果

7.2.1 竣工BIM交付成果应满足运维准备阶段要求，包括勘测及设计阶段BIM交付成果和施工阶段BIM

交付成果，勘测和设计、施工单位三方应对 BIM 交付成果进行审核。

7.2.2 竣工 BIM 模型应在设计 BIM 模型和施工过程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要求，修改、

附加、关联竣工验收相关信息和资料。

7.2.3 竣工 BIM 模型的各系统、设备、材料参数应保证属性信息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7.2.4 竣工 BIM 模型宜预留造价及实际工程量相关信息，满足竣工结算和资料归档的需要。

7.2.5 竣工 BIM 交付成果可根据工程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拆分提交。

7.2.6 竣工 BIM 交付成果应符合 GB 50300、GB/T 51301 的规定，其中模型单元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

JGJ/T 448。

7.3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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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宜在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竣工阶段交付成果的基础上，为深化和创建

运维模型提供基础数据。

7.3.2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可基于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竣工阶段交付的模型和运维的实际需求进

行数据清理和规整。

7.3.3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宜结合建设项目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应用需求，采用开放的数据交换格式

和数据接口。

7.3.4 运维准备 BIM 交付成果应交付支持设施管理的轻量化信息模型，应重点包含：

a) 设备信息：制造商、型号、额定参数、操作手册、维保周期；

b) 空间信息：设备房检修通道、滤网更换空间、吊装孔位置；

c) 应急信息：消防疏散路线、管井阀门位置、应急电源切换程序；

d) 关联文档：设备清单、质保证书、培训视频。

8 交付物管理

8.1 模型审核机制

交付前应通过三级质量审查，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专业自审：模型负责人检查几何与属性完整性；

b) 交叉审核：多专业协调碰撞与接口一致性；

c) 终审验证：独立 BIM 团队审核合规性，出具审核报告。

d) 审核工具应支持自动化检查（如 Solibri Model Checker），检查规则预先在 BIM 执行计划中

明确。

8.2 变更管理

发生设计变更时，应在 72 h 内更新模型，并同步关联文档。变更版本应采用“主版本号.子版本号”

标记（如 V2.3），重大变更应重新评审模型兼容性。历史版本应归档保存不少于工程保修期。

8.3 信息安全

涉密项目模型交付前应进行信息脱敏处理，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删除地理坐标（可采用局部坐标系）；

b) 模糊化关键设施位置；

c) 加密敏感设备参数；

d) 设置文件访问权限（编辑、查看、下载分级控制）。

8.3.1 交付介质

BIM 交付可选择物理介质或云平台移交和区块链存证，具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物理介质：加密移动硬盘/光盘，含模型文件、文档、读取软件；

b) 云平台：基于私有云或可信云服务，设置移交方与接收方双因素认证；

c) 区块链存证：重要项目宜采用区块链技术固化交付时间和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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